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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城乡规划局2014年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晋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福建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编制晋江市城乡规划局2014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并向社会公开。本报告由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和附表等七个部分组成。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4年5月27日起至2014年12月31日止。如对本报告有任何疑问，请与晋江市城乡规划局办公室联系（地址：晋江市世纪大道文化中心5楼；邮编：362200；电话：0595-82282211）。

一、概述

2014年，我局认真贯彻实施《条例》和《办法》，积极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紧紧围绕工作中“重点、难点、热点、焦点”问题，把群众最关心关注和反映最强烈的事作为信息公开的重点，并根据工作重点变化，不断拓展和深化信息公开的内容。

（一）思想认识到位。开展信息公开工作是促进工作落实、依法行政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群众知情权和监督权、促进民主政治、制约权力滥用和维护政府形象的有效手段。我局把信息公开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按照定责任领导、定责任科室、定具体负责人、定工作要求 “四定”要求，分时段、有步骤地开展信息公开工作。

（二）组织领导到位。一是成立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管理协调，明确日常工作管理机构和管理员职责，由办公室负责政务公开日常工作，各业务科室配合抓好落实；二是局主要领导对信息公开工作亲自安排部署、重点工作亲自督查和督促整改，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整改，积极探索信息公开工作新方法、新机制，形成了“主要领导抓统筹、分管领导抓部署、经办人员抓落实”的三级信息公开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的推进和落实。  
（三）工作保障到位。一是成立政务公开工作监督小组，负责政务公开工作的督查督导。二是下发《晋江市城乡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科室（单位）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信息员和负责人，规范政府信息报送的内容和审核程序。三是通过局务会、全体干部职工大会等会议和信息公开自查自评活动，不断强化全局工作人员对信息公开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形成上下抓公开、共同促落实的共识。
二.信息情况
（一）公开信息的数量和主要类别

2014年度，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35条。主要类别如下：机构、人事、职能类信息2条；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类信息3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和相关政策类信息1条；财政预算、决算报告类信息1条；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依据、标准类信息1条；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预警信息及应对情况类信息1条；工作动态类信息26条，其中行政审批类信息12条，项目共372宗。

（二）公开信息的形式

 一是在中国晋江政府信息门户进行公开；二是在晋江公开网上进行公开；三是在我局党（政）务公开栏进行信息公开；四是充分运用晋江经济报、广播、微信等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公开。

（三）政府工作重点领域内容的公开情况

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行政审批信息12条，项目共372宗；无行政处罚案例。

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办理情况

2014年我局共受理8条政府信息公开申请，8条申请人均通过信函方式申请，我局以信函答复方式受理。涉及的主要内容为拟建设项目用地规划许可文件，工程规划许可文件及其申报材料，申请区域的规划勘测界定技术说明、勘测定界表、界址坐标成果红线图等。

目前，按规定时限已答复8条，未答复0条，其中同意公开1条，部分公开1条，不予公开6条，“非政府信息、政府信息不存在、非本机关政府信息”1条。

规划勘测界定技术说明、勘测定界表、界址坐标成果红线图等文件“不予公开”的原因：1、该文件属于处于讨论、研究或者审查中的过程性信息，不是申请人可以在生产、生活和科研中正式使用的信息，也不是申请人可以在诉讼或行政程序中作为书证使用的信息。2、申请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所申请的信息与本人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有关及未准确描述所需文件。

四、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

我局所涉及政府信息公开的项目均为免费，未向申请人收取任何费用。
五、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被申请行政复议3条，其中1条维持我局答复，2条要求我局尽快与申请人联系，做好沟通解释工作，并依法处理。

被提起行政诉讼3条，其中1条原告以其诉求已可实现为由主动撤回起诉，2条正在应诉中。

六、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主要问题

2014年，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扎实推进，取得新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

1、政府信息梳理和公开发布工作力度有待加强，公开的信息在广度和深度上仍有提升空间，信息分类的科学性和信息数据的规范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2、宣传引导工作有待加强。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发挥；依申请信息公开工作需要在公众中进行更广泛地宣传。

3、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目前我局从事此项工作的专职人员不够，在资料收集整理、及时发布更新等方面还做得不到位。

（二）改进措施

1、进一步深化信息公开内容，重点推进行政审批事项、民生工程、建设工程项目等信息公开工作。

2、加强信息人才队伍建设，加大组织培训力度，进一步提高信息公开业务人员和全局职工对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

3、加强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建立建全信息公开工作长效机制，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为长期工作落到实处，确保所公开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七、附表

	指 标 名 称
	计量单位
	2014年度
	历年累计

	主动公开文件数
	条
	35
	35

	其中：1．政府网站公开数
	条
	35
	35

	      2．政府公报公开数
	条
	0
	0

	受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总数
	条
	8
	8

	其中：1．当面申请数
	条
	0
	0

	2．网上申请数
	条
	0
	0

	3．信函申请数
	条
	8
	8

	4．上级交转数
	条
	0
	/

	对申请的答复总数
	条
	8
	8

	其中：1．同意公开答复数
	条
	1
	1

	2．同意部分公开答复数
	条
	1
	1

	3．不予公开答复数
	条
	6
	6

	4．其他类型答复数
	条
	0
	0

	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减免金额
	元
	0
	0

	行政复议数
	件
	0
	0

	行政诉讼数
	件
	3
	3

	接受行政申诉、举报数
	件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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